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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协发〔2022〕5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》 

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《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》已由中国银行

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。 

请有关单位参照执行。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进行反

馈，联系邮箱: lihailin@china-cba.net 

                     liuzhengzheng@china-cba.net 

 

 

2022 年 12 月 30 日 

 

附件：《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》 

mailto:lihailin@china-cba.net。
mailto:liuzhengzheng@china-cba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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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则 

 

一、为进一步促进理财行业健康发展，形成更加公平、

合理、有序的理财市场环境，充分保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

合法权益，促进各商业银行、理财公司在选择展示理财产品

业绩比较基准时加强行为规范，根据《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

售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中国银行业自律公约》《中国银行业理财

业务自律规范》等监管规定和自律要求，制定本准则。 

二、本准则适用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销售或者代理销

售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、理财公司等销售机构，以及委托其

他机构销售其发行的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、理财公司等管理

人。 

三、本准则所称业绩比较基准展示，是指理财产品销售

机构在开展销售业务时，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宣传销售文

本、网站、网上银行、手机 APP 等形式或渠道对理财产品的

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的列示、描述、解释、引用等行为。 

四、展示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应当有助于反映理财

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，向投资者充分披露信息和揭示风险，

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，增强投资者对产品性质和特点的判断，

有利于充分揭示理财产品“卖者尽责、买者自负”的信义义

务特征。 

五、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应当对本机构理财产品在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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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销售渠道和宣传销售文本的业绩比较基准展示承担管理

责任，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已尽管理责任而代理销售机构不

予配合。管理人应当独立制定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，理财

产品代理销售机构不得利用行业地位、渠道优势等影响其独

立性。理财产品代理销售机构应当配合管理人落实本准则相

关要求。 

六、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应严格区别于预期收益率，

不具有约定收益的涵义，禁止以业绩比较基准直接替代或实

际替代预期收益率，禁止在销售活动中以预期收益的概念误

导投资者，禁止通过调节收益等方式变相实现业绩比较基准。 

七、如理财产品中使用业绩比较基准，应当在销售文件

中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理财产品投资者进行披露，并由销

售机构按照与投资者约定的方式向投资者提供业绩比较基

准信息，保证投资者能够按照销售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及

时获取。 

八、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展示应科学合理、清晰易

懂，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文字。不得单独使用数值展示

业绩比较基准，也不得突出使用数值展示业绩比较基准，禁

止出现与其风险特征明显不匹配的情况。 

九、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展示应醒目显著，不得采

用缩小字体、模糊色彩、缩减省略等方式影响显著性。应紧

跟业绩比较基准固定数值、区间数值或指数加权等列示部分，

于显著位置说明业绩比较基准的选择原因、测算依据或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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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，以及“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

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”等涵义的

文字性提示。 

十、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测算依据或计算方式应

简洁明了。对于过于复杂的算法，应在展示时做出详细解释

说明，在销售过程中提示投资者予以关注。 

十一、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可在多种销售渠道和宣

传销售文本中展示,同一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在不同销售

渠道和宣传销售文本的展示应保持一致。 

十二、理财产品存续期间，管理人应根据市场研判、投

资策略等情况，审慎决定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事项，如确需

调整，除应通过常规展示方式向投资者充分、醒目披露调整

信息和原因外，还应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向理财

产品持有人的告知义务。原则上，业绩比较基准展示应保持

连贯性，不得取消或停止展示，不得在理财产品封闭运行期

间调整业绩比较基准。 

十三、如展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，应合理制定相关展示

规则。过往业绩的展示应遵循稳定性和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

本原则，不得随意变更展示规则，不能片面夸大或刻意选择

性展示，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，维护公平竞争的行业环境。 

十四、监管机构另行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十五、本准则经中银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
附件 1：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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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示例 

 

    一、直接展示示例 

（一）固定数值型 

产品名称： 产品代码： 

业绩比较基准：如 X.XX% 
业绩比较基准的选择原因、测算

依据或计算方法 

文字性提示：如“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来

表现和实际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。” 

发售对象、起点金额、募集日期、产品期限等信息 

（二）区间数值型 

产品名称： 产品代码： 

业绩比较基准：如 X.XX%-X.XX% 业绩比较基准的选择原因、测算

依据或计算方法 

文字性提示：如“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来

表现和实际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。” 

发售对象、起点金额、募集日期、产品期限等信息 

（三）指数型 

产品名称： 产品代码： 

业绩比较基准：如指数 1×权重 1+指数 2×权重 2 

文字性提示：如“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来

表现和实际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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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售对象、起点金额、募集日期、产品期限等信息 

二、点击展示示例 

产品名称：  业绩比较基准：如 X.XX%。业绩

比较基准的选择原因、测算依据

或计算方法。 

文字性提示：如“业绩比较基准

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

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，不构成对

产品收益的承诺。” 

产品代码： 

业绩比较基准  点击查看 

发售对象、起点金额、募集日期、

产品期限等信息 

三、相关说明 

（一）本示例根据《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

则》编制，供各机构对业绩比较基准展示时参考使用，不代

表最终展示效果。 

（二）本示例涵盖业绩比较基准展示时常用的几种类

型，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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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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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李海林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6291261       校对：侯哲 

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


